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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空氣行動 
對調整有關交通違例事項的定額罰款水平意見書 

 
對於政府擬議修訂《道路交通(交通管制)規例》（第 374G 章）及《道路交通(公共服務車輛)規例》

（第 374D 章），調高有關條訂下 6 項交通罪行的定額罰款，以舒緩現時交通嚴重擠塞的情況，本會原

則上支持有關議案，但強調當局必須採取更全面的交通政策，以真正減少香港整體的車輛數字及行車里

數，解決因交通擠塞帶來的健康危機。  
近二十年來，路邊污染從未達致安全水平，二氧化氮（NO2）濃度長期處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上限兩

倍有多，嚴重影響香港人的健康。從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的《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》可見，交通

擠塞日益嚴重，不但浪費了香港市民大量時間，影響城市運作，更甚是加劇路邊污染水平，造成嚴重的

生命損失。  
大量違例使用道路，只是導致路面空間阻塞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在路面已有過多車輛的情況下，違例泊車

等行為會令交通擠塞問題更形惡化。本會參考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共同研究本地交通污染的一份顧問報

告(1)，統合運輸署有關中環畢打街的交通擠塞情況及車速，從而估算該地區擠塞程度、路邊空氣污染

與健康影響之間的關係。  
本會發現，畢打街只要擠塞的程度嚴重多 12.5%，即現時繁忙時間每小時平均 8 公里的車速減慢 1 公

里/小時，路邊的 NO2 水平便會增加 9 微克/立方米，將導致一年內有 25 人及 49 人，分別因呼吸道疾

病及心血管疾病而提前死亡。  
調高定額罰款的作用，在於將違例泊車帶來的擠塞及健康成本，有效地轉嫁於駕駛者，不但令罰款更有

阻嚇性，違法者亦須為其行為承擔應有責任。有關罰款自 1994 年起從未有作任何調整，是次約 5 成的

增幅，只是追回過去 23 年的物價指數，回復罰款本身的應有效力。  
當然，僅僅調高罰款並不能有效改善交通擠塞，歸根究柢便是路面車輛過多，城市的規劃設計與運輸模

式亦過份依賴路面車輛，這可見於過去十年車輛數目瘋狂飆升的現象：2006 至 2016 年車輛數字總共

增長 34%至突破 80 萬架，假如把全港所有車輛一輛接一輛地放置在馬路，平均每公里便可被 348 架

車輛堵塞掉，可見香港車輛密度之高。以相同的年增長率推測，香港十年內的車輛數目將超過 100
萬，情況堪虞。  
香港車輛過多，交通擠塞嚴重，路邊污染高企，大大損害市民健康。要解決問題，當局必須有要宏觀的

政策視野，放棄以車為主的規劃思維，推動以人為本的政策方針，減少路面不必要的車輛。本會具體措

施的建議如下： 
 
短期措施：要有效打擊違例使用道路者，在調高罰款之餘，必須與執法配合；亦要理解貨車在繁忙地區

上落貨的需要，根據情況開闢一定數量的專用上落貨地點，或規定特定時間供貨車上落貨；同時嚴厲打

擊私家車的違例泊車及上落客，減少樽頸位置的交通擠塞。  
中期措施：引入電子道路收費，增加在繁忙時間使用車輛的成本。  
長遠措施：全面減低車輛使用率和出行總里數，長遠可參考溫哥華市的經驗，訂立香港十年內應分階段減低

出行總里數的具體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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